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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健之佳总部14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286,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2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蓝波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恒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4、总经理蓝波先生、副总经理李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8,549 99.7476 67,181 0.0816 140,500 0.170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9,149 99.7483 66,581 0.0809 140,500 0.170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8,449 99.7475 66,581 0.0809 141,200 0.171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8,449 99.7475 67,281 0.0818 140,500 0.1707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895,641 99.5253 250,089 0.3039 140,500 0.1707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86,709 99.7575 58,721 0.0714 140,800 0.17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7,849 99.7468 66,581 0.0809 141,800 0.172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7,249 99.7460 69,281 0.0842 139,700 0.169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70,449 99.7378 75,281 0.0915 140,500 0.170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7,447 95.9376 66,581 1.3043 140,800 2.7582

备注：关联股东蓝波、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南之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昆明云健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春佳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司、王雁萍回避表决，回避票数为77,181,402股。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4,858,995 96.0557 58,721 1.1608 140,800 2.7834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4,842,735 95.7343 75,281 1.4882 140,500 2.7775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851,135 95.9004 66,581 1.3162 140,800 2.78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9、10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琳、谢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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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詹年科先生因工作内容调整，不

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管理与执行工作，故辞去核心技术人员职务，但仍继续在公司任职；核心技术

人员杨广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詹年科先生、杨

广进先生的离任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和研

发工作开展。

一、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

（一）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詹年科先生2008年7月加入北京宝兰德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历任宝兰德售前总监、解决方案专

家、核心技术人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詹年科先生通过北京易东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223,812股；杨广进先生2009年6月加入北京宝兰德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曾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架构师、核心技术人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广进先生通过北京易东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181,961股。 二人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研发项目

詹年科先生、 杨广进先生在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了部分研发项目和知识产权研发工作，目

前，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辞去核心技术人员不会对

公司现有研发项目进展产生影响。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在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等

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之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

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亦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签署的《知识产权归属协议》《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

其不得在受雇期间， 或因任何原因离开公司后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将与公司或其相关公司有关的

保密信息披露、复制或分发给任何其他个人、公司或实体，也不得为其自身利益或为任何其他个人、公司

或实体的利益使用保密信息。

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已经办理完成交接手续，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

行，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 不会对公司技术优

势、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石玉

琢、陆仲达、李超鹏、杨富萍、郭建军、李洪巍。 公司研发团队规模稳定，2022年至2024年研发人员占比均

超43%，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后续将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巩固技术优势。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詹年科先生、杨广进先生已与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作的交接，其职位调整前所负责的工作均处于正

常推进状态。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

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不断提升公司的

技术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证券代码：68805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5-023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兰德”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

事那中鸿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调整，那中鸿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

务。 那中鸿女士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那中鸿女士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那中鸿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323股，通过北京易东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89,23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7,5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5%。

二、补选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 选举王凯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王凯先生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王凯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王凯先生，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职于毕益辉系统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络威尔软件有限公司销售部门；2010年9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电信三部销售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切实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夯实长期投资价值基础，北京宝

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及经营情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及投资价值的认可，制定本行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56.90%，较上年同期增加29.08%；公司研发

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42.50%，彰显了公司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为后续成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公司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成果转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研发投入结构化升级?

2025年，公司将实施研发投入结构化升级，重点投向AI智算平台、智能体开发平台、行业AI应用场

景建设、中间件品类拓展、智能运维可观测等核心技术领域。

在AI智算平台领域，公司将持续优化算力调度、异构算力适配、算力租赁、大模型服务、算力虚拟

化、训练推理加速、算力运维等功能，持续加大市场调研力度，深挖行业，聚焦场景，赋能应用，持续助力

公司的数智化转型；

在智能体开发平台、行业AI应用场景建设等领域，公司将持续打磨AI汇智平台系列产品，结合公司

技术积累和业务积累，持续不断地提升产品质量和交付效率，降本增效，抓住AI浪潮的历史性机遇，打

造行业领先的AI基础设施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动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

在中间件领域，公司将持续丰富中间件品类，支持全面信创国产替换，聚焦打造精品，提升性能、创

新性、易用性，形成技术护城河，为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产中间件精品贡献企业力量；

在智能运维可观测领域，公司将持续完善信创环境全栈监控适配，打造云平台智能运维和算力运维

管理体系，提升微服务框架深度运维能力。

?2、产学研深度融合?

与高校合作开设“信创软件工程班” ，将中间件开发、AI运维等课程纳入学分体系。 与高校导师联

合指导毕业设计，选题聚焦国产中间件性能优化、AI运维算法等实际需求。 将高校算法研究成果（如大

数据分析模型）嵌入公司中间件平台等。

设立毕业生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和毕业生考核体系，帮助应届毕业生快速成长，形成人才梯队

的良性循环，并与国内高校开展实训基地项目，优秀在校生可提前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共建实验室

定向培养前沿领域人才，表现突出者将获得“直通offer” ，通过构建覆盖“在校培养-岗前训练-职业发

展”全链条的育才体系，确保人才供给与技术发展需求精准匹配。

?3、人才发展机制?

公司将通过建立完善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采用多种方式，包括不限于基本薪酬、绩效奖励、股权激

励等手段，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吸引优秀人才。

建立“技能认证体系” ，研发人员年均培训时长不低于120小时，不断提升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与创

新能力。

二、优化运营管理，提高经营质量与效率

1、进一步聚焦核心产品，提升收益质量

近年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从以中间件为主拓展至目前中间件、智能运

维、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三大业务领域、三十余款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公司业务对

下游客户的覆盖程度。 但产品品类的增多也导致部分项目实施周期长、效益低等问题，2025年度，公司

将进一步聚焦核心产品，深入挖掘优质客户的整体需求，加强AI领域的投入及市场开拓，提升公司收益

质量。

2、加强对合同签署及回款状况的管理，缩短回款周期

随着公司产品条线的增加及下游业务领域的扩张，公司规模有所扩大，但由于部分下游客户受制于

政府预算压力传导以及实施周期拉长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且部分应

收账款已经有较长的账龄。较高的应收账款金额不仅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影响，也可能给公司造成较大

的财务风险。

2025年度，公司将应收账款管理作为重要的专项行动，构建全周期管理体系，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拟采取措施主要包括：

为强化应收账款管控，提升资金回收效率，公司制定了应收账款专项催收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

（1）专项组织架构搭建

公司成立三级催收工作小组，组建由商务总监担任组长的专项催收领导小组，统筹全局协调；下设

销售团队负责人任组长的执行小组，负责前端客户沟通；同步由公司法务部作为支持小组，提供法律风

险评估与诉讼支持。

实施客户分级专人负责制，按客户规模、账龄、风险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对于账龄较短的重点客户，

由专人一对一跟进，定期进行电话沟通与上门拜访；对于中等期限的一般客户，指定具备丰富经验的销

售专员对接，建立分阶段跟进机制，对于账龄较长的风险客户，启动法务介入流程及时完成债务证据链

梳理等。

（2）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

建立动态催收台账系统，实时录入客户基础信息、合同条款、开票记录、回款节点等多维数据，根据

合同及回款进展同步更新，制定当周催收任务明细表，明确责任人、催收方式、预计回款额等关键指标，

按客户分类制定差异化催收策略，按照客户反馈明确催收手段及后续措施。

（3）责任考核与协同机制

实行回款成果与绩效挂钩机制，对于销售人员，将应收账款回收率纳入关键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超

期回款扣减规则等，制定回款任务目标值，完成目标给予相应奖励，对超期情况进行奖金扣减，对因合同

条款漏洞、客户信用评估失误等导致的催收困难，追究相关部门前期审核责任。 同步推进跨部门间的信

息共享，实现销售订单、财务记账、催收进展的实时数据互通。

（4）开展催收技能专项培训

不定期组织催收技巧提升培训，内容涵盖沟通谈判策略、债务重组方案设计、法律诉讼实务等，邀请

经验丰富的商务及销售人员针对典型场景进行案例模拟教学。

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地实施，构建流程执行规范、责任界定清晰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从而尽可能有

效降低坏账风险，保障公司现金流安全。

3、合理控制成本、费用，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成本管控、风险管控、人效管理等内部管控，实现降

本增效。 2025年度，公司将按照业务条线进行细分管理，将费用预算与各条线收益情况、回款情况、考核

情况等进行挂钩，责任到人，对于因工作态度或工作重大失误等事项导致公司不必要费用支出的情形进

行严肃处理，切实加强公司对成本、费用的管控能力。

4、效能提升与协作优化

对公司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识别存在的瓶颈和问题，制定优化方案，简化不必要的环节，

提高工作效率。

定期召开跨部门沟通会议，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建立跨部门项目小组，明确各成员的职责和分工，制定共同的目标和考核机制，促进部门之间的紧

密合作。

充分发挥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优势，将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入企业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等全

流程环节，通过智能需求分析、自动化代码生成、AI辅助测试等创新应用，显著提升研发效率与产品质

量。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技术和产品创新

?1、技术融合突破?

公司将重点推进AI、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 展开核心技术攻关，组建

专项技术团队，聚焦大模型训推优化、算力调度算法、算力虚拟化、中间件智能管理与运维等关键技术突

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实现跨领域融合，推动AI技术与中间件、运维、大数据等技术交叉创新，打造

"AI+"技术矩阵。 加强产学研协同，联合复旦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共建联合课题和实训

基地，加速技术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技术方案落地。

?2、市场拓展策略?

公司将紧抓国家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带来的市场机遇，通过与客户、同行业公司、上下游厂

商的交流，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及市场最新动态，做好市场调研及需求分析，发掘、培育、拓展需求显著的

优质客群，并积极开拓海外增量市场。

3、技术与产品创新

公司将持续完善创新机制，打造差异化产品竞争力。完善企业创新孵化体系，设立内部创新基金，推

行"创意提案-原型验证-产品孵化"的全流程激励机制。 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基于客户需求洞察，每季度

更新AI智算平台功能模块，保持技术领先性。 打造场景化解决方案，针对金融、电信、教育等重点行业，

开发行业专属AI工具箱，实现"平台+场景"的双轮驱动。 提升用户体验优化，建立客户共创机制，通过用

户测试计划收集产品意见反馈，持续提升产品易用性。

四、完善公司治理，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1、持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合规运作

2025年4月，公司已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修订更新了《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

司内部治理制度。后期公司将不断完善、提升内控合规体系，覆盖研发、销售、采购等核心业务环节，保障

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做好风险防范。

2、加强董监高相关培训

公司将继续积极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及证监局组织的各类

培训，加强学习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推动公司规范运作。

五、重视投资者回报，加强投资者交流

公司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依据《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通过组织投资者

活动、发布公告、来函及电子邮件、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中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等措施，认真听

取投资者建议并确保全体投资者对公司披露信息享有平等知情权。

2025年，公司将继续深化投资者意见征询和反馈机制建设，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持续通过多种

渠道深入调研，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频次与深度。 在严守合规底线的前提下，针对投资者关切的

问题，通过多元化渠道予以回应，确保投资者能够全面、及时地知悉公司经营情况、发展战略等核心信

息，进一步夯实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基础。

六、其他事宜

公司会持续对“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继续聚焦核心业务，增强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通过优化经营管理、规范公司

治理以及积极回馈投资者，公司将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与义务，保持良好的市场

形象，推动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本方案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方案的实施可能会

受到外部经济环境、行业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202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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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3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郭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45名，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计355，679，4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546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62,417,1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0625%；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44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93,262,211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8.48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37,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789%；反对股483,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360%；弃权股65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85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30,2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964%；反对48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00%；弃权6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10,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712%；反对股814,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90%；弃权股35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99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02,8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196%；反对81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16%；弃权3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8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00,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684%；反对股785,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10%；弃权股39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106%。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092,8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821%；反对78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9%；弃权3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1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709,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273%；反对股814,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89%；弃权股15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43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302,1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602%；反对81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74%；弃权1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24%。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348,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257%；反对股855,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06%；弃权股47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33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5,940,9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933%；反对85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67%；弃权4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00%。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601,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970%；反对股778,0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87%；弃权股2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843%。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94,5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806%；反对77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83%；弃权2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1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08,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707%；反对股901,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534%；弃权股26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75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01,0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948%；反对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38%；弃权2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14%。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60,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853%；反对股490,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378%；弃权股62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76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53,0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99%；反对490,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21%；弃权6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8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354,566,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872%；反对股846,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379%；弃权股26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74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59,6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006%；反对84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47%；弃权2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刘颖颖、周赛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25一04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近日，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收到蒋翔宇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 蒋翔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姓名

离任职

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蒋翔宇 董事 2025年5月20日 第十届董事会截止日 个人原因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翔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蒋翔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董事会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对蒋翔宇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2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4:00-15: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cdc@bcdh.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3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4:00-15:00举行2024

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赵龙节先生

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高士尧女士

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王奥女士

独立董事：王艳茹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9日 （星期四）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cdc@bcdh.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59090981

邮箱：bcdc@bcdh.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76� � � � � � �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1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康竹路2号西山科技B栋行政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747,1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747,1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76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7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毅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白雪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0,173 99.7292 59,336 0.2398 7,670 0.031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0,173 99.7292 56,259 0.2273 10,747 0.04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0,173 99.7292 56,259 0.2273 10,747 0.04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2,750 99.7397 64,429 0.26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79,173 99.7252 68,006 0.274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2,250 99.7376 64,929 0.262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680,173 99.7292 59,336 0.2398 7,670 0.03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93,560 52.2193 64,429 40.7807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89,983 56.9552 68,006 43.044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若愚、王建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82� � � � � � �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2025-018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

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12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521.00万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6.74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7,631.54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各项

费用人民币12,195.64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5,435.90万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已于2023年6月27日全部到位，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23年6月2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3]8258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管理制度》” ）。 根据该管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北京芯动致远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

专户存储制度，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分别与募集资金

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状态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2202619948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2902619950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

上区支行

343006014013000363087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1602619946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芯动致远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3202601602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淮

上区支行

343006014013000377202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芯动致远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3002601601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芯动致远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2002573241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8110701012802576217 存续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东

淮支行

223018376541000006 本次注销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

单支行

321110100100258098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义务，鉴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

埠东淮支行（银行账号：2230183765410000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 （银行账号：

321110100100258098）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已于

近日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与北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

北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

北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

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北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2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北京朴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 权 转 让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序号 借款人 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代垫费用 债权合计 担保情况 担保合同编号

1

金桃园

煤焦化

集团有

限公司

公授信字第 2015 综 164

号《综合授信合同》、公借

贷字第 2016 综贷 344 号、

公贷展字第 2017 展期 052

号、2018 贷变更 053 号、

2019 贷变更 046 号、 利息

清偿 -2019 金 -002 号

138,929,

444.08

91,232,

552.13

62,

076.00

230,

224,

072.21

保证：

1.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有

限公司

3.山西东辉新能有限公司

4.山西桃园煤炭有限公司

5.蔚石恩

抵押：

6.山西东辉新能有限公司

名下机器设备抵押（第二

顺位）+房屋构筑物抵押

质押：

7.北京中石金耀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庞泉沟世界

公园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公高保字第 2015

综保 248号

承诺(20190820)

公高保字第 2015

综保 211号

公高保字第 2015

综保 249号

公高保字第 2015

综保 250号

个高保字第 2015

综保 198号

公高抵字第 2015

综抵 164号

公高质字第 2016

综质 001号

2

金桃园

煤焦化

集团有

限公司

公授信字第 2015 综 164

号 《综合授信合同》、公

借贷字第 2016 综贷 356

号、 公贷展字第 2017 展

期 053 号、2018 贷变更

053 号、2019 贷变更 046

号、 利息清偿 -2019 金

-002 号

86,000,

000.00

75,364,

444.69

161,

364,

444.69

3

金桃园煤

焦化集团

有限公司

公授信字第 2014 综 121

号《综合授信合同》、2014

综合授信变更 017 号、利

息清偿 -2019金 -001号

0

40,169,

931.61

40,169,

931.61

保证：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公高保字第 2014

综保 410 号

承诺(20190820)��

合计

224,929,

444.08

206,766,

928.40

62,

076.00

431,758,

448.51

注：2024 年 11月 7 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4）晋 01民初 148 号《民事判决书》；2025 年

2 月 13 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下达（2024）晋 0109 民初 6612 号《民事判决书》。 若标的债

权明细与判决有差异，则以判决为准。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